
立法会三题：规管短期出租的住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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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一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健锋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

局长曾德成的答复： 

 

问题： 

 

  本人最近收到市民投诉，指有地产代理张贴提供住宅单位日租或短期出租的

广告，怀疑有人将住宅单位出租给内地旅客或孕妇。根据《旅馆业条例》，任何

处所的占用人、业主或租客显示在他可提供的住宿的范围内，会向到临该处所的

人士提供收费的住宿，而租出期少于连续 28 天，便必须领有旅馆牌照。但根据

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处的纪录，上述广告所列的处所并未登记为合法经

营的旅馆。据报，有网站更以出租民宿为名，提供位于旺角、油麻地、尖沙咀、

北角及沙田等住宅单位的短期出租服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去年，当局收到多少宗有关无牌经营旅馆的投诉，以及提出检控的个案和

涉案人士被定罪个案的数字分别为何； 

 

（二）就上述网站提供的住宅单位短期出租服务，当局有否主动巡察该等单位，

以打击非法经营旅馆；若有，巡察结果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就上述有地产代理张贴提供住宅单位日租或短期出租的广告，是否知悉地

产代理监管局有否主动调查有关做法是否违反执业的操守守则；若有，调查结果

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多谢林议员根据市民投诉提出的质询。 

 

  在香港经营旅馆受香港法例第 349 章《旅馆业条例》（下称《条例》）监管。

根据《条例》，任何处所提供收费的住宿，租出期如果少于连续 28 天，必须申

领旅馆牌照才可以经营。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处（下称「牌照处」）是

执行《条例》的部门，负责处理签发牌照及执法工作。 

 

  牌照处一向致力打击无牌经营旅馆活动。在接到有关投诉后，会在八个工作

天内进行巡查，并会视乎每宗个案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搜证，包括



在办公时间及非办公时间（如晚上和假日，尤其是长假期期间）进行突击巡查行

动，并在有需要时以乔装顾客的方式（即俗称「放蛇」）搜集证据。经调查后如

有足够证据证明有关处所涉及无牌经营旅馆，便会采取检控行动。牌照事务处亦

会与政府其它部门一起，开展大规模跨部门联合行动。 

 

  就质询的三个部分，现答复如下： 

 

（一）过去一年，牌照处共接获 696 宗涉嫌无牌经营旅馆的投诉，当中包括有针

对同一处所的多次投诉。此外，经调查后发现，有部分投诉针对的处所是以月租

形式出租，不属于《条例》所规管的范围。牌照处经调查搜证，作出了 53 宗检

控。至于部分证据不足的个案，牌照处会继续积极跟进。在同一年，有 39 宗检

控成功定罪。 

 

（二）牌照处执法人员经常浏览报章及网页搜集情报，监察怀疑无牌旅馆透过网

站或广告等手法招揽旅客的情况，并会根据线索突击巡查，采取执法行动。问题

所指中介网站发布有单位短期出租一事，牌照处已于去年九月主动巡查，虽然未

提检控，但会继续积极跟进，搜集证据执法。由于网站所称的「民宿」是以访港

旅客为对象，牌照处亦已将个案通报地产代理监管局和旅行代理商注册处跟进。 

 

（三）根据《条例》，除非获得豁免，任何人（包括地产代理从业员）在香港经

营、开设、管理或以其它方式控制旅馆，都须领有旅馆牌照。 

 

  牌照处已就问题所指的地产代理张贴的广告展开调查，但有关地产代理称未

有日租单位提供。牌照处亦巡查了广告提到的两幢大厦。虽然未有提出检控，但

牌照处会继续跟进。 

 

  地产代理监管局（下称「监管局」）发出的《操守守则》订明，地产代理从

业员在执业时必须避免从事可能触犯法律的活动。地产代理从业员若被证实违反

《守则》，监管局会采取纪律制裁行动。牌照处亦得到监管局的紧密配合，就涉

及地产代理从业员的个案采取执法行动。 

 

  多谢主席。 

完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１日（星期三） 

 


